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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西宁特殊钢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1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西

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

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

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平安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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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1]874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10 亿元（含 10 亿

元）的公司债券。  

二、债券名称：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简称“本期公司

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11 西钢债，122077。 

四、发行规模：人民币 10 亿元。 

五、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平价发行 

六、债券期限：8 年期，在第 5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 

七、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八、债券利率：票面利率 5.75%。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逾期不另计利息。 

根据《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1 西钢债”回售实施结果的公告》，截

至本报告出具日，“11 西钢债”的回售数量为 987.66 万张，回售金额为 9.88 亿元，

剩余托管量为 0.12 亿元，回售资金已于 2016 年 6 月 15 日按时足额发放。回售

结束后，公司选择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100 基点至 6.75%，本期债券后 3 年票

面利率为 6.75%并保持不变。 

九、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

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十、起息日：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 6 月 15 日为该计息年度起息日。  

十一、付息日：2012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6 月 15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

息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自 2012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6 月 15 日为回

售部分债券的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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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利率上调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 年

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3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

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

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十三、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

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

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期债券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

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

工作。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

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

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十四、担保人及担保方式：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期债券的还本

付息出具了《担保函》，担保人承担保证的方式为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十五、发行时信用级别及信用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十六、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8 日对本期公司债券进行跟踪评级，维持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

评级展望为稳定；将本期债券信用维持为 AA。 

十七、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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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2017 年度内，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受托管理

协议的约定正常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未发生受托管理人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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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行人系经青海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青体改[1997]第 039 号”文件批准，

于 1997 年 7 月由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主要发起人，联合青海创业集

团公司、青海铝厂、兰州碳素有限公司、吉林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冶金工业部包

头钢铁设计研究院、吉林铁合金厂共同发起，采取社会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

公司。七家发起人股东共投入资产和货币资金 823,287,372.30 元，折合股份 24,000

万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1997]441 号和 442 号文批准，发行人

于 1997 年 9 月 23 日至 30 日期间在西宁市以“网下发行”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 8,000 万股，发行后发行人总股份为 32,000 万股。1997 年 10 月

8 日，发行人领取了注册号为 6300001200807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32,000 万元。同年 10 月 15 日，发行人 7,200 万股社会公众股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另外 800 万股公司职工股于 1998 年 4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 

根据发行人 1998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发行人以 1998 年 12 月 31 日的

总股本 320,000,000 股为基数，对截至 1998 年 12 月 31 日的剩余未分配利润进行

分配，每 10 股送 2 股；并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5 股。本次送股数量

为 64,000,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转增数量为 160,000,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

本次分配后发行人的股本变更为 544,000,000 股。 

根据发行人 1999 年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2000]27 号文批准，发行人于 2000 年 6 月实施 1999 年度增资配股方案，以 1998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544,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配售 38,220,000 股。本

次配股后，发行人的股本变更为人民币 582,220,000 股。 

根据 2006 年 3 月 10 日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大会的决议，审议通过了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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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置改革方案：所有非流通股股东将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流通股支付 3 股股份对价，非流通股股东总计支付股份

62,379,071 股。2006 年 3 月 27 日，实施完毕。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3]88 号核准，发行人于 2003 年

8 月 11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统上网定价发行和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相结合

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 4,900,000 张 5 年期可转换公司债券。根据 2006 年度临时

股东大会的决议，发行人于 2006 年 10 月以 2006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以股本

总额 630,153,60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1 股，实际送股 63,015,417

股。上述转股及送股完成后，至 2007 年 6 月 8 日公司的股本变更为 741,219,252

股，其中可转换债券转增股本 95,983,835 股。 

经中国证监证监许可[2016]1229 号文和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非公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票 303,899,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76 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750,458,240.00 元，至 2016 年 11 月 17 日，本公司注册资

本变更为人民币 1,045,118,252.00 元。 

截至 2017 年末，发行人注册资本为 1,045,118,252.00 元。 

二、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  

2017 年，公司主营业务范围未发生变动，公司主营产品亦未发生变动。受

钢铁行业景气度回升影响，公司钢铁板块收入回升；受地产板块开发节奏影响，

公司房地产板块收入显著回落；其他板块业务收入均有所增长。2017 年，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74.34 亿元，较上年增长 0.60%；实现营业利润为 0.93 亿元，实现

扭亏；公司实现净利润 0.75 亿元，较上年增长 77.88%。 

从收入构成来看，2017 年，公司地产板块收入 3.11 亿元，较上年减少 70.38%，

主要系受地产板块开发节奏影响，本期公司地产竣工可售项目显著下降所致；公

司钢铁行业板块收入 51.28 亿元，较上年增长 12.75%，主要系产品销量和销售均

价增长所致；公司煤炭行业收入为 8.63 亿元，较上年增长 56.47%，主要系煤炭

价格上涨所致。受上述因素影响，2017 年，公司房地产板块收入占比为 4.18%，

较上年下降 10.01 个百分点；钢铁板块收入占比为 68.99%，较上年提升 7.44 个



 

8 
 

百分点；煤炭行业收入占比为 11.62%，较上年提高 4.15 个百分点。除此之外，

矿石采选以及其他行业收入占比仍然较低，变动不大。 

三、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状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增减率 

资产合计 2,428,733.8

9 

2,706,950.97 -10.28%

%%% 负债合计 2,058,191.3

0 

2,347,663.88 -12.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 

313,535.06 287,359.59 9.11%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743,367.31 738,962.43 0.60% 

营业利润 9,320.15 -3132.50 -397.53%

%3% 利润总额 9,435.21 9,436.12 -0.01% 

净利润 7,526.74 4,231.36 77.88%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5,981.14 6,940.74 -13.83%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1,602.32 -185,656.21 -122.4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8,225.46 -60,500.48 -196.24%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71,436.95 278,825.17 -1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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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874 号文批准，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至 2011 年 6 月 17 日公开发行了人民币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期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和发行登记费用后的净募集款项共计 9.85亿元，

已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青海分所已经对上述到账款项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编号为国浩青验字

（2011）第 60 号的验资报告。 

根据发行人 2011 年 6 月 13 日公告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

发行人对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为用于偿还银行借款与补充流动资

金；同时因本期债券的审批和发行时间尚有一定不确定性，待本期债券发行完毕、

募集资金到账后，发行人将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实际到位时间和公司债务结

构调整及资金使用需要，对具体偿还计划进行调整。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实际到位时间和公司债务结构调整及资金使用需

要，公司决定 6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其余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未发现与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及相关规定存在重大不一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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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均未发生变更，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

承诺一致。“11 西钢债”由西钢集团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截至 2017 年底，西钢集团合并资产总额 298.33 亿元，负债合计 258.01 

亿元，所有者权益（含少数股东权益）合计 40.33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 17.22 亿元。2017 年，西钢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84.74 亿元，净利润（含少

数股东损益）-7.06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96 亿元；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15 亿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6.92 亿元。 

以 2017 年底财务数据测算，“11 西钢债”和“12 西钢债”剩余本金合计（0.52 

亿元）占担保方西钢集团资产总额的 0.17%、所有者权益总额的 1.29%、经营活

动现金流入量的 0.88%，整体占比低；2017 年，西钢集团出现较大幅度亏损，

其 EBITDA 对公司债券本金合计的覆盖倍数为 5.55 倍。总体看，由于西钢集团

主要业务均由西宁特钢承担，其经营成果以及财务状况高度依赖于西宁特钢，其

所提供的担保对“11 西钢债”和“12 西钢债”的信用水平影响有限。 

除此外，2017 年度内未发现本期债券的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

生重大不利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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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以及本息偿

付情况 

一、本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2017 年度内，未发现发行人不按约定执行偿债保障措施，拒不执行偿债保

障措施的情形。 

二、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为 8 年期品种，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2017 年度内，发行人不需偿还本期债券本金。 

本期公司债券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正式起息，2017 年度内，发行人已按时

偿付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 

根据《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2018 年付息公告》，公司

已按时偿还本期债券 2018 年的利息。 

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内下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将于 2019年 6月 15日向投资

者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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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

行情况 

2017 年度内，未发现发行人存在对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应由其承担的其他

义务不予履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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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7 年度内，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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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发生受托管理协议约定事项的说明 

截至 2017 年底，西钢集团合并资产总额 298.33 亿元，负债合计 258.01 亿

元，所有者权益（含少数股东权益）合计 40.33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

益 17.22 亿元。2017 年，西钢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84.74 亿元，净利润（含少数

股东损益）-7.06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96 亿元；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15 亿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6.92 亿元。担保人西

钢集团净利润出现亏损，面临较大的经营和偿债压力。 

除此之外，2017 年度内未发现发行人发生受托管理协议中约定的其他影响

本期债券本息安全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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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不包括对子

公司的担保）为 48,920.05 万元，存在一定或有负债风险。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7 年度，未发现发行人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

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7 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担保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

变动。 



 

16 
 

 

 


